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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  旨：預告修正「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最高保險金額及同一被保險人之保

險金額總數」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一條第二項準用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 

公告事項： 

一、修正機關：交通部、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二、修正依據：簡易人壽保險法第五條。 

三、考量旨揭草案有助於持續推動小額終老保險商品，提供高齡消費者基本保

險保障，為能即時滿足民眾保險需求，並強化小額終老保險之防護傘功能，爰

將預告陳述意見期間調整為七日，本案另載於本部全球資訊網站（網址：

https://www.motc.gov.tw/），「公告發布令」網頁。 

四、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七

日內，向本部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交通部郵電司。 

（二）地址：臺北市中正區仁愛路一段 50 號 14 樓。 

（三）電話：（02）2349-2248。 

（四）傳真：（02）2349-2242。 

（五）電子郵件：hp_cheng@motc.gov.tw。 

 

https://www.motc.gov.tw/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A0030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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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最高保險金額及同一被保險

人之保險金額總數修正草案總說明

簡易人壽保險法（以下簡稱本法)自二十四年五月十日公布，二十

四年十二月一日施行，係於第五條明定「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最高保險

金額及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其規定金額歷經多次修正，而

於三十六年十一月四日修正施行本法時，刪除明確金額規定，另授權規

定：「簡易人壽保險金額，由交通部會同財政部擬訂，呈請行政院核定

之」。其後本法又歷經多次修正，其中第五條第一項，最近一次於一百

零四年七月一日修正為「簡易人壽保險之最高、最低保險金額及同一被

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由交通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定之。」，

依前項授權，交通部會同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最近一次於一百零四年十

一月十二日以令發布規定：依簡易人壽保險法第五條第一項修正「郵政

簡易人壽保險之最高保險金額及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總數為新臺幣

六百萬元」，並自即日生效。

鑒於我國已進入高齡社會，面對人口老化及少子化趨勢，考量藉由

小額終老保險之推動，將有利高齡長者取得基本保險保障，爰排除小額

終老保險之適用，不受新臺幣六百萬元之限制，以利積極推展小額終老

保險，使保險充分發揮其保障功能，增進民眾基本保險保障，建構完善

之社會安全網。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最高保險金額及同一被保險人之保

險金額總數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除小額終老保險外，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

最高保險金額及同一

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

總數為新臺幣六百萬

元。

郵政簡易人壽保險之

最高保險金額及同一

被保險人之保險金額

總數為新臺幣六百萬

元。

為積極推展小額終老

保險，使保險充分發

揮其保障功能，增進

民眾基本保險保障，

現行郵政簡易人壽保

險之最高保險金額及

同一被保險人之保險

金額總數規定有修正

必要，增列排除小額

終老保險之適用，不

受新臺幣六百萬元之

限制。


